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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理性主义原则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确立之后,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
审判,为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并重新寻找理性根基,随之确立起来的理性主义道德观则
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出发点和旨归。然而,在历经几个世纪的生存考验
之后,理性主义道德观的不足则日趋显现,特别是进入20世纪末期,由神学家们发起的建立全球
普世伦理的呼声日益高涨,促使人们再一次重新审视道德的宗教基础。抛开各种道德理论范式
的优劣暂且不论,回到人类生活的真实的历史现实中来就会不难发现,无论我们对道德解释的文
化背景和理论视角如何不同,无论我们对道德本身做何种解释,道德与文化、道德与宗教之间内
在的、紧密的关系却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蒂里希(
Paul Tillich)正是从文化神学视角对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道德与伦理体系之间的关系、道德
与正义的内在关联、西方人奉若神明的道德“黄金律”等一些基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阐释。他的神学道德观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建
普世伦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宗教给道德以要旨、终极意义和判断力
蒂里希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对宗教和宗教信仰理解的偏颇,致使人们无法逾越“基

督教与基督教会”、“宗教的神圣与世俗领域”、“宗教与文化”之间的鸿沟,与之相关的宗
教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被曲解。因此,在他看来,若把宗教理解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并以此为基
点处理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述一切矛盾将迎刃而解,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就会理顺。蒂
里希指出,“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关切。”[ 1 ]“宗
教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机能,而是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基础。”[ 2 ]因此,蒂里
希断言,“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是蕴含于文化中的实质,文化是基本的宗教关切得以表现自身的
形式的总和。简略地说,宗教是文化的实质,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3 ]他特别强调指出:“在
人类精神的所有创造性机能中,终极关切都表现得非常显著。在道德领域,作为道德需求的无条
件的严肃性,这种终极关切是明显的;因此,假如有人以人类精神道德机能的名义拒斥宗教,他就
是以宗教的名义拒斥宗教。”[ 4 ]这样,蒂里希就从总体上确定了宗教与道德之间的结构关
系,即宗教与道德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深层与表层之间的关系;不是可以替代的关系,而是本末
之间的关系。

总之,在蒂里希看来,如果人们能够把宗教理解为对人的终极关切,那么,“宗教领域和世俗
领域的冲突就会被克服,宗教也就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也就是说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里,重
新发现了它的真正所在,由之出发,宗教赋予人类精神的所有机能以要旨、终极意义、判断力和
创造的勇气。”[ 5 ]宗教为道德存在和发挥作用提供了深层的存在根基。

蒂里希还通过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宗教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宗教与道德、认
识、情感等之间的真正关系。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宗教经历了从一种机能转向另一种机能以寻
觅家园的过程,同时也上演了不是被这些机能拒绝就是被它们吞没的悲剧。例如,一开始宗教趋
向于道德机能。宗教被道德接纳并为道德服务,成为道德的至亲,因为宗教有助于教化出虔诚善
良的公民、丈夫、儿童、士兵、雇员和官吏。可是,一旦宗教要求独立而占有一席之地时或宗
教完成教化的使命时,宗教就将被当做多余之物而遭摒弃。宗教被道德抛弃后再去寻找认识机
能。但是,宗教只被当做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神话想象和神秘直觉。这样,认识就成了宗
教的一个新的驿站和家园。但是,宗教是被作为认识的一个临时的附庸而被接纳的,一旦认识被
科学上的巨大成功所加强,宗教就会被本来就“半心半意”地接受它的“认识”所抛弃,致使宗
教不得不在人的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中寻觅家园。的确,宗教可以参与到艺术创作中去,甚至可



以说艺术就是宗教。但是,宗教并不想被消融在艺术之中,它汲取了与真和善结合的教训。最
后,宗教被归结为情感,这似乎是宗教四处飘零的最后归宿。因为把宗教放逐于情感领域就可以
摆脱其对理性与实践事业的威胁,但是,这样一来,宗教也就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真理性和终极
意义。宗教必将因此而衰亡。宗教在经历了流浪和漂泊之后,在不断丧失家园之后猛然意识
到,宗教并不需要什么家园,在所有的地方,在人类精神生活所有机能的深层里,宗教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家园。蒂里希强调,道德、认识、艺术、情感等都是以宗教这种机能为根基的,伦理、哲
学、艺术、风俗、科学、法律等所有文化形式都是以宗教为根底建立起来的。

二　道德的创造性与伦理体系的消极性
蒂里希从语义学上对道德(moralitu) 、道德主义(moralisms) 、伦理体系(道德主义的复

数形式)做了区分,并揭示了道德与伦理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道德,首先是指对道德
命令的体验。它是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功能。没有它,人将不成其为人。一种对道德要求毫无
意识的存在是无人性的存在。”[ 6 ]其次,“道德也可指‘德行’(moral behavior) ,自觉地
服从和遵守某一道德准则体系”[ 7 ]的行为。总之,在蒂里希看来,道德作为人的内在命令具
有创造性和开放性;相对而言,伦理体系则与特定的文化体系密切相关,在与一般的文化模式共
同发生作用时,具有某种强制性和保守性倾向,成为一种态度的道德主义。道德自身的创造性、
开放性、无条件性、批判性和伦理体系的强制性、保守性、有条件性始终处于一种矛盾之
中,构成了伦理体系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有条件的伦理体系和无条件的道德。蒂里希认为,道德的无条件性首先是指“道德命
令不是一种被强加于我们的外在法则,而是我们自身存在的法则”[ 8 ] 。相反,没有一种外在
的命令能够成为无条件的,无论它来自一个政府,来自一个人,甚至来自上帝。你敢于把那个用
基督教道德奴役人的“最丑陋的人”杀死的原因就在这里。其次,“道德命令是无条件的,因为
它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命令。”[ 9 ]具体地说,善是我们本质存在的自我确证。正因为是自己
对自己的命令,无论它的内容如何,在形式上是无条件的。相反,以道德命令的具体内容构成的
道德体系却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它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和心理的参考系之上的。“善,作为本
质自我确证的纯粹形式是绝对的,而道德准则的具体体系或伦理体系则是相对的。”[ 10 ]蒂
里希认为,做上述区分可以明确道德命令和伦理体系之间的界限,避免陷入对道德命令的绝对怀
疑主义和对伦理体系的绝对服从主义,从而丧失人的内在崇高和外在的超越精神和批判精神。

第二,权威的伦理体系和风险性的道德。蒂里希认为,伦理体系都是通过权威强加于民众
的。宗教权威、半宗教权威、世俗权威,还有习俗以及家庭、学界方面的权威,都具有强加的特
征,都是通过各种强制性手段促使形成某种道德或良心。但是,这种外在的强制对于一个伦理体
系的形成是不充分的,它还必须被内化,只有内化了的伦理体系才是稳妥可靠的。命令,只有成
为自然的,才会在尽可能多的情况下被服从。蒂里希再次强调了良心的内在性,它是一种无声的
呼唤,是人要成为自我的一种呼唤。没有经过内在化的道德,一旦离开外在的强制就会崩溃。
“真正的道德是一种冒险的道德,它建立在‘敢于存在’的基础上,它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动态的
自我确证。这种自我确证必须把非存在、死亡、罪责和无为包含于自身之内。它使自己承担风
险,并通过敢于冒险的勇气,自己赢得自己。伦理体系给人以安全,而道德却存在于勇气和风险
的不确定性中。”[ 11 ]

第三,律法式的伦理体系和感化性的道德。蒂里希认为,道德原则只有上升到自然法的层次
上,才具有更强大的约束力量。但是,单纯的律法主义的道德体系会“导致一种自满(我已经履
行了所有的律令)或者导致了一种绝望(任何律令我都不能履行) ”[ 12 ] 。它造就一些伪君
子或玩世不恭者,或者使道德命令降为墨守陈规的平庸状态。无庸置疑,道德的法若具有严肃
性,不能没有对善的奖赏和对恶的惩罚,但道德只有通过给予式的而非强求的方式,才可以维
护,即通过“感化”而非“律法”。道德的法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被执行,即执行本身伴随着
欢乐,而不是伴随着“怨”和“恨”。只有在神学教义中“对罪恶的宽恕”和“再生”思想可
以使律法主义的伦理体系与感化的道德统一起来。

第四,正义的伦理体系和爱的道德。在蒂里希看来,正义是一切伦理体系的最高原则,而爱
则是所有道德体验和道德行为的最深刻表现。正义与爱是相互包含、互为支撑的。“正义是在
爱中实现的,正义的伦理体系导致爱的道德。”[ 13 ]在此,蒂里希强调了爱并不是一种纯粹的
感情,而是生活的一个原则。如果把爱仅仅视为一种情感,那它就有可能与正义原则发生冲
突,把那些非正义的东西强加给正义。同时,爱也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强加于正义,而是提供正
义的基础、动力和目的。“有创造力的正义———以爱为动力的正义,正是爱与正义的统一,也
是道德的最高原则。”[ 14 ]蒂里希坚信,爱,既是伦理体系问题的答案,也是道德问题的答
案。爱是包含正义的,没有正义的爱,是没有脊骨的躯体。

三　道德黄金律的局限性及其根源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很熟悉《圣经》中耶稣说的一段
话:“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就得怎样待别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真义。”[ 15 ]这
一“教训”被当做西方人的“黄金律”,成为人们行为的基本伦理准则。尽管它出自基督教神
学,然而却被现代的理性社会所认同并被用来作为建构普遍伦理的底线原则。然而,在蒂里希看
来,如果抛开更深层的基础———爱的原则这一前提,先知的“教训”不过给人提供了一种“算
计性的公平”,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公平”,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命令,因而人类社会的道德
原则就不会真正建立起来。现代社会的道德无法建立或没有根基,其根源正在于对道德黄金律
仅做了“技术理性主义”层面的解读,而抛弃了道德黄金律的宗教神学基础———爱的原则。

蒂里希从神学立场剖析了道德黄金律的局限性及其根源。他指出,“怎样待人的标准,不可
能是我们怎样待己的那种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不仅表现了我们正确的一面,而且也表现了我
们错误的一面。而且我们又总是愚蠢多于明智。这就是黄金律的局限性。这就是算计性的公平
的局限性。只有对于懂得他应该希望什么而且是如此希望的人,黄金律才是最终有效的。只有
爱才能把算计性的公平转变成创造性的公平。爱使公平成为正义。”[ 16 ]因此,为了从根本
上克服这种局限性,还必须给道德黄金律赋予“爱的原则”这一神圣的基础。那就要坚守如下
戒命:“上帝就是爱,那有了爱在他生命里的人就是有上帝的生命,而上帝在他的生命里。
”“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但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且他的爱藉着我们完
全实现了。”[ 17 ]蒂里希坚信,“离开爱的公平总是不公平,因为它对别人不公平,对自己不
公平,对我们相遇其中的境况也不公平。因为,别人和我,以及此时此地的我们全体,是一个独一
无二的、不可重复的机遇,他要求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结合的爱的行为。如果这个要
求没有被着意倾听的爱所听见,如果爱的创造性才能没有按照这种要求去行事,那就会导致不公
平。”[ 18 ]就如何克服道德黄金律的局限性问题,蒂里希从神学立场给出了答案。他断言,只
有“爱使黄金律成为可能。我们并不为吞没了公正的爱辩护。那将引起混乱和毁灭。但我们要
为以公正为其形式和结构的爱辩护。⋯⋯爱使公正成为正义。神的爱是使人为义的爱,这种爱接
受那些被算计性的公平所拒斥的人,并使他们完善。”[ 19 ]

四　蒂里希道德观的理论价值
作为20世纪西方著名的神学家,蒂里希的道德观无疑从立场、观点和结论都以基督教神学

为基础和归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为著名的哲学家,蒂里希的神学道德观又充满了智
慧辩证法,若我们从积极的方面去评价,或许可以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第一,蒂里希神学道德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论在哲学史还是在神学史上,强调道德与
宗教关系密切性、不可分性的理论并不缺乏,托马斯·阿奎纳、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哲
学家都从各个方面进行过理论发掘。所不同之处在于,蒂里希的神学道德观具有强烈的时代特
色。蒂里希神学道德观的建立得益于其存在主义哲学方法论基础。与传统神学不同,存在主义
哲学观基础上的神学以人的生存为轴心,把关注人的现实命运作为立论使命。它把“上帝”理
解为“存在本身”、理解为人存在的基础和根基,把“宗教”理解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道德
的人本学基础,而不是外在的、最高存在物的绝对命令和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保守
神学的弊端。蒂里希并没有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现代社会的道德是人的道德,而不是神的道
德;是主人的道德,而不是奴隶的道德,只能够在这个界限内寻找道德的根据。因此,他的神学道
德观并不神秘,而且若抛开其神学前提,其对道德和伦理体系辩证关系的揭示具有较高的理论价
值。

第二,蒂里希神学道德观的基石是其文化神学理论。为了解决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蒂
里希创立了文化神学,通过揭示宗教与文化之间内在的结构关系去揭示宗教与道德之间的内在
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就宗教与道德之间的紧密关系,文化哲学家、人类学家们从不
同角度做了探讨。马凌诺斯基指出:“宗教中无论任何方面,也无论任何信条,都不能没有其伦
理方面的相配部分。永生信仰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而发生的,并且,它的整个仪式的制
定,在信条与仪式两方面之外,也同样地有道德方面。各种形式的自然崇拜,都有合作的———
也就是利他的或伦理的———方面,此外,人生的各种圣礼将人们集合起来,不仅是为着举行非
个人的仪式,而且是为着促进彼此的利益和保证彼此的责任,而唤起公共行动。”“在它的伦理
方面,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 20 ]卡西尔则
认为,最初,“宗教没有任何理论的目的,它是伦理理想的一种表达。”“从一开始起,宗教就必
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它包含一个宇宙学和一个人类学,它回答世界的起
源问题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 21 ]所不同的
是,蒂里希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把宗教与人的生存联系起来,给宗教以本体论地位,从而使道德
这种被康德称为人的内在“律令”的自然的东西与宗教这种人的精神深层基础协调起来,从根
本上说明了宗教与道德之间既不是空间的偶然关系,也不是时间中的历时阶段关系,而是内在的



永恒关系,否定了以道德代替宗教或道德具有独立性的观点。这是蒂里希神学道德观的理论价
值所在。

第三,对道德与伦理体系辩证关系的论述,揭示了人类道德原则进化的内在机制。人类历史
的发展充分证明,没有绝对不变的道德原则,有的是与时俱进的德行和对道德律令的体验。这种
结论虽出自神学家之口,然而却是理性的、革命的。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经过
启蒙运动血与火的洗礼奠基的道德原则对于批判和超越基督教旧的道德体系无疑具有革命意
义。然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文化积淀之后,上述原则已经被繁琐的外在形式所束
缚并失去其原有的革命光环。当自由变成一部分人的自由,平等变成形式上的、表面的平等,人
权变成某一些人的权利,原有的道德原则就成为道德律令的枷锁,人的道德行为就会本末倒
置,把外在的伦理体系当做道德操守的基本原则,而丧失道德自身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因此,西
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在20世纪成为一个极为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它向人们昭示,没有永恒不变
的伦理体系。

第四,以爱为根基的正义原则与单纯算计性公平原则的相辅相成。几百年来,出自《圣经》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训诫被现代西方社会视为第一道德原则———黄金律。人们似乎
不再怀疑这个根基,然而,问题恰恰出在了“黄金律”上。蒂里希从神学立场对其加以审视和检
讨并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和根源,进而提出了爱的原则。爱的原则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最基本的
原则,蒂里希在解决问题时也无法超越神学倾向和归宿,但毋庸置疑的是,爱的原则也并非只局
限于基督教神学。在人类的文化大观园中,在每一种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中都无法超越“爱的
原则”,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母爱、情爱等最为原初、最为珍贵的爱,一切道德原则都将
失去其存在的基础。所不同的是,相对而言,基督教更加强调爱的原则,把“爱上帝”和“爱人
如己”当做人的最大的戒命,在承认友爱、情爱、性爱的同时还强调“圣爱”,把一种无私的爱
当做人类行为的基础和道德底线。这种爱的原则是无私的、非功利性的、非算计性的,而道
德“黄金律”若离开爱的原则基础,变成纯粹算计性的公平原则,就有可能丧失正义原则,从而
使人的崇高的道德行为降为一种追求公平交易的经济或日常活动。这也是西方现代社会道德危
机的根源之一。因此,蒂里希主张建立一种以爱的原则为基础的黄金律的理论要求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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